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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新一輪改革開放政策的主要亮點 

與港深合作前景 
 

        

中央爲樹立新時代改革開放新標杆，近日發布《深圳建設中國特

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綜合改革試點實施方案（2020—2025年）》，

出臺27條改革舉措，賦予深圳在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上更多自主

權；緊接着，國家發改委迅速公布了40條首批授權事項清單，表明深

圳新一輪改革開放正式啟航。新政策從“先行先試”到“先行示範”，

聚焦要素市場化配置和科技創新，注重規則銜接和機制對接，將有助

於深港合作突破瓶頸上新臺階。未來香港有望通過港深强强聯手，沿

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發展方向，增强在大灣區建設中的核心引擎功

能，迎來光明發展前景。 

 

一、新一輪改革開放政策的主要亮點 

 

分析《方案》的27條改革舉措和40條首批授權事項清單可見，政

策加持深圳改革開放的力度空前，甚至超過早前政策支持海南自由貿

易港建設的力度。一是中央及廣東省依法依規賦予深圳更多省級經濟

社會管理權限，爲深圳在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上提供更大空間和

更多自主權。二是改革觸動規則機制法律法規。在40條首批授權清單

中，有20多項需要突破現有的法律法規及政策規定，涉及近百項具體

法律法規及政策條款的調整，凸顯改革創新與突破的力度及深度。三

是《方案》將深圳的定位提升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重要引擎”，

提出“推動更高水平深港合作”的新提法，强調通過規則銜接和機制

對接促進內地與香港、澳門融合發展，預示深圳不僅自身要致力於完

成先行示範區新使命及再創“深圳奇迹”，而且要帶動香港、澳門增

强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中的核心引擎功能。四是《方案》在資本市場

和金融領域著墨顯著增多。五是深圳還肩負儘快爲內地其他地方改革

開放提供可複製可推廣經驗的重任。具體亮點和新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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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新一輪改革開放重頭戲在要素市場 

 

深圳在經歷持續快速增長和轉型升級後，面臨日益增多的土地、

勞動力價格上升等要素條件約束。今次深圳改革開放由産品市場轉向

土地、勞動力、資金等要素市場，旨在通過要素改革來促進要素自由

流動、優化配置和高效利用，推動經濟增長，從而成為下一步改革的

重點領域。 

 

一是土地要素。將國務院授權廣東省批准的永久基本農田以外的

農用地轉爲建設用地審批事項，由廣東省委托深圳市批准。推進二三

産業混合用地。支持盤活利用存量工業用地，探索解决規劃調整、土

地供應、收益分配、歷史遺留用地問題。深化深汕特別合作區等區域

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目前深汕特別合作區有468.3平方公里土地。試

點實行土地二級市場預告登記轉讓制度，預示深圳向東莞塘厦等臨深

片區購買土地成爲可能。總之，增加深圳的土地供給和提高土地利用

效率，將有利於緩解深圳過快上漲的房價和地價，避免資源集中流向

房地産。 

 

二是勞動力要素。完善適應超大城市特點的勞動力流動制度。深

化戶籍制度改革，完善積分落戶政策。穩步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常住人

口全覆蓋。開展特殊工時管理改革試點，探索適應新技術、新業態、

新産業、新模式發展需要的特殊工時管理制度，預示“996”工作制

將合法化。 

 

三是資本要素。推進創業板改革幷試點注册制落地，建立新三板

挂牌公司轉板上市機制。開展創新企業境內發行股票或存托憑證

（CDR）試點，推動具有創新引領示範作用的企業發行股票或存托憑

證（CDR），幷在深交所上市。優化私募基金市場准入環境，爲符合

條件的管理人和基金産品開闢綠色通道，提升准入、募資、退出等環

節便利化程度。優化創業投資企業市場准入和發展環境，支持深圳創

建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創業投資中心。依法依規開展基礎設施領域不動

産投資信托基金試點，在交通、水利、物流倉儲、産業園區等基礎設

施領域推出公募不動産投資信托基金。在人民銀行數字貨幣研究所深

圳下屬機構的基礎上，成立金融科技創新平臺，支持開展數字人民幣

內部封閉試點測試，推動數字人民幣的研發應用和國際合作。 

 

四是技術要素。支持深圳探索完善知識産權和科技成果産權市場

化定價和交易機制，建立連接技術市場與資本市場的全國性綜合服務

平臺，爲科技成果交易、轉移轉化提供一站式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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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是數據要素。支持深圳推進大數據平臺及相關機制建設，支持

建設粵港澳大灣區大數據中心，研究論證設立數據交易市場或依托現

有交易場所開展數據交易。試點推進政府數據開放共享。 

 

(二)優化營商環境，促進公平競爭 

 

《方案》要求深圳對標國際，致力推進營商環境市場化法治化國

際化，以增强發展活力。 

 

一是進一步放寬前沿技術領域的外商投資准入限制。在全國統一

的市場准入負面清單基礎上，制定深圳放寬市場准入特別措施清單，

放寬能源、電信、公用事業、交通運輸、教育等領域市場准入。試行

破産預重整制度，探索建立泛亞太地區破産重整中心。率先試行自然

人破産制度。完善商事主體退出機制，創新企業注銷制度。 

 

二是完善行政管理體制和經濟特區立法。用好用足經濟特區立法

權，擴寬深圳經濟特區立法空間，賦予深圳在人工智能、無人駕駛、

大數據、生物醫藥、醫療健康、信息服務、個人破産等領域的先行先

試權。實施新型知識産權法律保護制度，完善互聯網信息等數字知識

産權財産權益保護和公平競爭制度。探索完善行政爭議多元解决機制，

健全行政覆議與行政訴訟銜接機制。 

 

(三)凸顯自主創新的戰略意圖 

 

《方案》要求致力完善科技創新的環境制度，力爭科技創新取得

突破，解决關鍵核心技術“卡脖子”問題，在鞏固和提升深圳作爲

“亞洲矽谷”地位的同時，將深圳打造成金融科技中心。 

 

一是優化創新資源配置方式和管理機制。探索創新大科學計劃的

發起、組織、建設、運行、管理等機制。推動高校、科研機構設立技

術轉移部門，將科技成果轉化情况納入分類考核評價體系。支持實行

非競爭性、競爭性雙軌制科研經費投入機制，爲了吸引更多初創者、

初創企業落戶深圳，培養出更多類似華爲、騰訊、大疆這樣的企業。

深圳市政府銳意進取，最高可承擔一個子基金（天使基金）投下去一

個具體項目 40%的風險，也就是深圳市政府劣後能够承擔 40%。 

 

二是完善金融支持科技創新的體制機制。鼓勵深圳銀行業金融機

構在風險可控、商業可持續的前提下，與外部投資機構加强合作，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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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探索多樣化的科技金融服務模式。支持深圳積極發展綠色金融與金

融科技，申建綠色金融改革創新試驗區。 

 

三是建立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引才用才制度。支持深圳探索制定外

籍“高精尖缺”人才認定標準，爲符合條件的外籍人員辦理 R 字簽證。

爲外籍高層次人才提供永久居留便利。制定緊缺人才職業清單，簡化

外國人才來華工作手續，提高外國人才來華工作便利度。允許具有境

外國際通行職業資格的金融、稅務、規劃等專業人才按相關規定在深

提供專業服務。 

 

(四)擴大金融等高水平開放，推進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 

 

支持深圳加大制度型開放力度，支持規則銜接和機制對接，推動

構建與國際接軌的金融規則體系，深化粵港澳大灣區合作發展。 

 

一是擴大金融業對外開放。支持深圳在推進人民幣國際化方面先

行先試，推動完善外匯管理體制。允許深圳到境外發行離岸人民幣地

方政府債券。支持符合條件的在深境內企業赴境外上市融資。開展本

外幣合一跨境資金池業務試點，建立本外幣合一資金池主賬戶，整合

本外幣資金調劑歸集功能，雙向宏觀審慎管理資金池跨境資金流動，

允許主賬戶內資金辦理結售匯和相關的套期保值衍生品交易，跨境調

出入資金幣種保持一致，資金池資金使用實行負面清單管理。支持符

合條件的外資金融機構在深圳依法發起設立證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

支持符合條件的外資機構在深圳依法合規獲取支付業務許可證。 

 

二是推進港口、航運業務對外開放。允許在深圳依法設立的企業，

對其所有的船舶在深圳進行國際船舶登記，企業的外資股比不受限制。

研究實施經郵輪母港入境的外籍游客 144 小時過境免簽及郵輪團體乘

客 15天免簽的政策。支持深圳在客運碼頭設置旅客國際中轉區、優化

出入境手續，以及延長口岸通關時間。探索完善國際船舶登記制度。

賦予深圳國際航行船舶保稅加油許可權，開展保稅燃油使用人民幣計

價、結算試點。 

 

三是完善國際法律服務和協作機制。以經濟特區國際仲裁機構爲

基礎建設粵港澳大灣區國際仲裁中心，健全國際法律服務和糾紛解决

機制，支持經濟特區國際仲裁機構牽頭建設國際投資聯合仲裁中心，

通過合作方式引進相關國際組織和世界知名仲裁機構，建立國際調解

組織和調解員交流協作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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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補齊在民生領域短板，有助於吸引國內外高端人才 

 

醫療和教育不僅是深圳人也是大灣區人最關心的民生領域。深圳

將探索完善醫療服務跨境銜接，允許在粵港澳大灣區內地 9 市開業的

指定醫療機構使用臨床急需、已在港澳上市的藥品。支持建設全新機

制的醫學科學院，加快構建以促進健康爲導向的創新型醫保制度。探

索擴大在深高等學校辦學自主權，在符合國家相關政策規定前提下，

支持深圳引進境外優質教育資源，開展高水平中外合作辦學。 

 

二、深港合作将迎來新契機 

 

香港從開埠之初的小漁村自由港，到躍升爲國際貿易、航運及金

融中心，近180年的歷程，在四個層面取得跨越式發展：一是營商環

境，二是監管規則，三是對出現商業糾紛或爭端後的公開公正公平解

决方式，四是市場主體的價值觀及生活方式。比照當前深圳改革開放

再出發，積極落實以要素市場改革開放爲重頭戲的一系列政策措施，

也有對標的含義。可以預期，未來深圳將有更多“硬件”、“軟件”

與香港實現銜接、對接，可望破除深港合作障礙，推動深港兩地人員、

物資、資金和信息等要素的流動更為快捷順暢。 

 

(一)深港合作將突破規則機制的瓶頸和掣肘 

 

過去40年，深圳作爲中國改革開放的一面旗幟，締造了“深圳奇

迹”。香港全面且深度參與了深圳特區的建設，推動了深港合作從無

到有，從前店後廠到“互聯互通”的長足發展。深港“雙城記”高度

體現兩地融合發展、互鑒與互惠。但究其實，港深關係終究是“一國

兩制”的縮影。深港合作也始終受一國國家兩制制度、兩種稅區、兩

種貨幣、兩種法律法規等規則不銜接、機制未對接因素約束，以及泛

民陣營主張“脫鈎”制約，存在“大門開、小門不開”以及人員、貨

物、資金、信息不能便捷流通等問題。隨著深圳新一輪改革開放政策

的實施，瓶頸和掣肘可望突破。深港合作可以在全新平臺上推進，香

港與其他省市未能做到的領域，與深圳可以做到。 

 

(二)深圳釋放改革開放紅利推動經濟大發展，對香港將是重大利

好 

 

過去40年，深圳堅持實行“引進來”和“走出去”，積極利用國

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吸引全球投資，GDP從1980年的2.7億元

增至2019年的2.7萬億元，年均增長20.7%，經濟總量於2018年超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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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位居亞洲城市第五位，實現了由一座落後的邊陲小鎮到具有全球影

響力的國際化大都市的歷史性跨越。在這個過程中，香港既是促進者

和貢獻者，亦是受惠者。香港得益於將本地製造業主要轉移至深圳等

珠三角城市，騰出更多的空間發展服務業，成就了香港國際金融、貿

易和航運中心地位。面對下一個40年，深圳有較高機會再造“深圳奇

迹”，香港作爲深圳唇齒相依、優勢互補的兄弟城市，仍將是參與者、

貢獻者和受惠者，雙方合作將進一步深化。 

 

(三)深港合作上新臺階，將豐富“一國兩制”發展新實踐 

 

香港有發達的資本市場和金融體系、資金進出自由、貨幣兌換自

由、以及與國際接軌的法律系統等優勢，深圳作爲“亞洲矽谷”，有

創科能力、先進製造業，有更好的發展契機，兩者優勢互補，完全可

以配套推進深港合作在更高水平發展。未來深港合作的重點如下： 

 

一是深港擴大金融合作，借助比鄰優勢有望共建國際無雙的國際

金融樞紐。2020年9月公布的第28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數（GFCI 28）最

新報吿排名顯示，全球前十大金融中心排名依次爲：紐約、倫敦、上

海、東京、香港、新加坡、北京、舊金山、深圳、蘇黎世，香港第5、

深圳第9。據統計，2019年深圳的金融業增加值3529億元，香港金融

服務業增加值5328億元。深港金融强强合作前景廣闊。 

 

未來深港可望以前海和資本市場爲平臺，推進雙城金融合作，積

極落實“金融30條”。跨境理財通機制框架已定，不久將率先推出。

深港將探索建立與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相適應的賬戶管理體系，促進跨

境貿易、投融資結算便利化。進一步推動深港金融市場“互聯互通”

和金融（基金）産品互認，開展本外幣合一的跨境資金池業務試點，

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廣東各城市的居民通過港澳銀行購買港澳銀行銷售

的理財産品，穩步擴大跨境資產轉讓業務試點及銀行開展跨境貸款業

務，設立人民幣海外投貸基金，深圳將到香港發行離岸人民幣地方政

府債券。未來，資本更加流通、貨幣兌換更加暢通、金融基礎設施提

升聯通（例如發展支付結算系統）、金融中介活動建立互通將是金融

合作的發展方向。 

 

特別值得關注的是，金融科技將是深港金融合作的重要領域。深

圳一方面有騰訊這樣的科技互聯網企業，在數據、場景和算法上占據

領先地位，另一方面有平安集團這樣以服務個人客戶見長的本土金融

機構。這些企業從科技和金融兩個角度出發主動借力互聯網和數據科

學，共同推動金融科技的蓬勃發展。加上深圳數字貨幣突圍，確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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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科技中心地位。金融科技合作將推進香港金融業更好地向數字化

轉型。 

 

二是深港各展所長共同打造國際科創中心。2017年深港已簽訂

《關於港深推進落馬洲河套地區共同發展的合作備忘錄》。近年雙方

積極合作推進落馬洲河套地區“港深創新科技園”與比鄰“深方科創

園區”發展。目前河套深港創新合作區、光明科學城等區域已成爲深

港科技合作的重要平臺。未來，深港可優勢互補。深圳雖沒有名牌大

學壓陣，但自2003年以來一直是中國申請專利最多的城市。在國際知

識産權組織的PCT專利數據庫統計中，深圳在全球城市中排名第二。

在國際專利申請50强企業中，深圳占7席，除華爲外還有平安科技、

中興通訊、大疆創新、華星光電、勝訊和深圳傳音控股。香港則有多

所名列國際百强的大學，基礎研究實力雄厚。深港可攜手打造國際科

創中心，形成“前研後產”新格局。 

 

三是進一步打通深港物理“互聯互通”。爲配合粵港澳大灣區建

設藍圖及促進大灣區的人流和物流暢通，深港雙方將實施一系列提升

口岸通關能力和通關便利化的措施。當中包括在2020年內完成和啟用

蓮塘／香園圍口岸和延長深圳灣口岸的通關時間至24小時。香港將與

深圳市政府積極推展重建皇崗口岸工作。 

 

四是推進深港在法律、醫療、教育等領域的合作。在 40 條首批

授權事項當中，深圳獲授權建設粵港澳大灣區國際仲裁中心，並建立

國際調解組織和調解員交流協作機制。一方面，深圳補强了對標國際

解决出現商業糾紛或爭端後的公開公正公平解决方式。另一方面，對

香港法律界來說，提供了發揮空間，內地港商可以使用香港律師進行

調解。香港可積極把握粵港澳大灣區帶來的機遇，推廣香港作為法律、

促成交易及爭議解決服務的國際法律樞紐的地位。教育方面，未來五

年深圳會新建、新提供 74萬個學位。香港有多所院校在深圳設立分支

機構，將來兩地教育合作有增無减。 

 

三.合作前景可以看好 

 

雖然目前深化港深合作仍面對一些障礙，但中央政策加持深圳改

革開放再出發，將爲更高水平深港合作、打造國際無雙的“雙城經濟”

創造了契機，也創造了把矽谷與華爾街集中於深港的歷史機遇。展望

未來，一個國際科技中心，一個國際金融中心，加上地理上比鄰，港

深高水平合作，不僅可促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鎖定香港的正確發

展方向，而且可夯實香港的中介角色，共鑄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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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引擎”，幷將在推進大灣區沿“歐盟“模式向共同市場發展、以

及國家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中扮演重要角色。 


